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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4年12月16日，富源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富源县林业和草原局、富源县农业农村局、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富源分局、县交通运输局及富源县水务局等组成评审专家组，对云南轩煜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富源县中安镇红岩采石场（荀正凯采点）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方案》进行评审。专家在会前认真审阅了《方案》及相关资料，与会专家听取编制单位的介绍，在会上提问、答疑、讨论的基础上，专家提出了主要修改意见，评审专家意见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富源县中安镇红岩采石场位于富源县县城北西部311°方向、平距约3.10km处，地处富源县中安街道境内。地理坐标东经104°13′43″～104°13′52″，北纬：25°41′41″～25°41′48″。采矿证号：C5303252009107130042587，有效期限：壹年零贰月（2016年10月27日至2017年12月27日）,开采矿种：建筑石料用灰岩，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，生产规模：3.0万吨/年，矿区面积：0.047平方公里。富源县中安镇红岩采石场被列为关闭退出矿山,为保证矿山认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，确保关闭矿山遗留的地质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，破坏的土地得以恢复，富源县中安镇红岩采石场委托云南轩煜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富源县中安镇红岩采石场（荀正凯采点）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方案》。
二、评审意见
（一）云南轩煜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方案》符合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相关规范、规程、技术标准要求，《方案》内容较为齐全；调查研究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，数据基本可信；提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设计、措施基本可行；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费用预算依据较充分，测算基本合理，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。
（二）原则同意《方案》中对矿山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。本项目损毁土地面积为3.8382公顷，其中：乔木林地0.0087公顷,灌木林地0.0024公顷, 采矿用地3.7518公顷及农村道路0.0753公顷，复垦责任范围面积3.8382公顷，为挖损及压占损毁，其中挖损面积为2.5857公顷，压占面积为1.2525公顷。
（三）原则同意《方案》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，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基本可信。方案适用年限为4年（2025年1月～2029年1月），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保护与土地复垦安排时间1年，管护期3.0年。规划复垦面积3.3604公顷，其中复垦为旱地1.5296公顷，复垦为乔木林地1.8308公顷，复垦率为87.55%,设施农用地留用面积为0.4778公顷,但扣除设施农用地留用面积外其复垦率为100%。矿山关闭后转型成立富源县凯安粮食储备有限公司，现已办理设施农用地的相关手续（富源县中安街道农设备〔2024〕第23号），并签订复垦协议，待其使用结束后由富源县富村镇盈信玉米烘干场承担复垦义务。
（四）原则同意《方案》中制定的复垦方向，设计对矿山工业场地区域实施场地建（构）筑物拆除、清理整平工程、表土回覆工程、土地翻耕及培肥、植被恢复等措施，最终复垦为旱地及乔木林地。
[bookmark: _Toc26423][bookmark: _Toc27520984][bookmark: _Toc72369721][bookmark: _Toc11982]（五）原则同意《方案》中提出的工程技术措施、生物措施和监测管护措施。
[bookmark: _Toc16538][bookmark: _Toc116079585][bookmark: _Toc116078993][bookmark: _Toc116079387][bookmark: _Toc8586][bookmark: _Toc7890]工程技术措施：（1）铺设单一黏土防渗层，分台回填Ⅰ类一般工业固废。（2）斜坡及崩塌顶部防护及警示工程；（3）拆除建（构）筑物，整理场地，覆土回填，土地翻耕及培肥，植被恢复，修建截排水沟，按照审定的复垦规划进行复垦；（4）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、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、监管，防止次生地质灾害发生。
[bookmark: _Toc452][bookmark: _Toc9192][bookmark: _Toc116078994][bookmark: _Toc116079586][bookmark: _Toc24350][bookmark: _Toc116079388]生物及化学措施：（1）对于绿化新增的林地、草地，优选当地优势树种，进行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。（2）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，包括苗木补种、防止病虫害、幼树保护等，同时淘汰劣质树种。（3）土壤改良，采用客土法、绿肥法等方法，对复垦后的土层进行改良，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。
[bookmark: _Toc25441][bookmark: _Toc1123][bookmark: _Toc276727400][bookmark: _Toc116079587][bookmark: _Toc116079389][bookmark: _Toc17098][bookmark: _Toc116078995]监测措施、管护措施：（1）在项目区采空挖损影响范围之外选取一固定参照物，量取各观测点与该点之间的距离，将每次测量的数值对照，可确定其土地损毁趋势及速度。复垦区地貌地表状况监测，本工程建设，将扰动地表，导致土壤结构以及地表植物造成损毁，对地貌地表状况进行监测，为日后土地复垦工作提供依据。（2）复垦效果监测：对复垦后土地是否达到复垦标准进行监测，对没有达到标准的应责令其限期整改或重新复垦。（3）本方案设计复垦为林地的区域管护期间为3.0年。
（六）
原则同意《方案》中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、工程设计及工程量计算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，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，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；
（七）原则同意《方案》中提出的土地复垦投资预算结果。确定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总投资为425.7102万元，其中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投资383.3284万元，土地复垦投资42.3818万元。项目治理复垦资金由矿山企业自筹。
三、专家强调事项
（一）请项目业主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时，定期向县自然资源局报告土地复垦实施情况，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，同时严禁以治理、复垦名义对区域内资源进行开采，生态修复治理中，企业须严格遵守相关政策、法规。
（二）复垦工程活动应当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，损毁土地优先复垦为耕地，保证土层厚度、土壤质地、土壤PH值、土壤有机质等指标符合要求，达到可供利用状态。严禁有害元素、重金属超标。
（三）企业要坚持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充分认识生态修复工作的重要性，按照“谁损毁、谁修复 ”的原则，切实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的责任和义务。
（四）矿山施工时要严格把控表土质量、数量，其所覆土源需满足国家相关复垦为旱地及林地标准，同时禁止在耕地、林地区域取土。
四、评审结果
 综上所述，《富源县中安镇红岩采石场（荀正凯采点）关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方案》经修改后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、标准的要求，相关分析依据较为充分，结论基本正确，采取的预防措施、工程措施基本可行，投资估（概）算测算结果基本准确，拟定的工作计划基本合理，基本达到了规范要求，评审小组同意《方案》通过评审。编制单位已按专家意见认真作了修改完善，可以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和提供使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组组长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9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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